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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 鸡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宝政复决字〔2024〕81 号

申请人：孙某某

申请人：梁某某

申请人：席某某

共同委托代理人：吴某某，北京圣运（天津）律师事务

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政府。

住所：宝鸡市陈仓区集中安置中心 1 号楼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6月 28 日作出的陈政公

开申字〔2024〕第×号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》（以下简称

《告知书》），于 2024 年 7 月 23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

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（因情况复杂，审理期限延长 30 日）。
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告知书》，责

令重新作出处理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系本市陈仓区某镇村民，因所属村内

房屋被“港务大道建设项目”纳入征收范围，申请人于 2024

年 6月 2日通过顺丰邮寄方式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

公开，请求公开征收的相关信息：1．上述项目的征地批文

及申报材料【包括：一书四方案（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、

农用地转用方案、补充耕地方案、征收土地方案、供地方案）、

地上附着物确认签字表、补偿资金到位证明、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图、土地利用现状图、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和勘测定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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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、征地红线图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落实情况、被征

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、项目、标准以及费用筹集办法等】。

2．征收范围内各被征收户的分户《调查结果确认表》及分

户《评估报告》。被申请人签收后于 6 月 28 日作出《告知

书》，虽公开了有关征收项目的部分信息，但明显作出答复

内容遗漏了征收事项的重要信息，且项目实施严重违反了法

定征收程序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相关规定，首先，本案案涉征收项

目明显涉及农用地转用审批，至少应当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

作出的用地批准文件方可启动实施，但被申请人却以“经审

查，您申请公开的征地批文申报材料中的‘一书四方案’”，

按照省自然资源厅最新规定变更为“一表一方案”作出答复，

违反上述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，应当予以撤销。其次，需要

征收土地，应当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规定先行发布

征收土地预公告，并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

险评估。本案中案涉征收公告早已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正式

发布且已有多处土地房屋开始着手实施征收，证明前期的土

地房屋调查评估报告及安置补偿方案应当早已制作完毕，而

相关征收补偿资金及社会保障资金也应当提前落实到指定

账户。但对于该部分申请人提出的信息公开内容被申请人却

以“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目前正在收集相关资料，暂时无

法提供。”的名义拒绝公开，明显属于遗漏了征收事项的重

要信息。综上，请求支持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一、申请人申请公开的申报材料中的

“一书三（四）方案”，被申请人依申请向申请人公开了“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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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方案”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公开的信息不符合相关法

律规定，按照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2024 年 1 月 8 日印发的《关

于做好 2024 年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陕

自然资办发〔2024〕3 号）文件要求，将原“一书三（四）

方案”调整为“一表（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地类认定基础数据

表）”和“一方案（农用地转用方案）”，被申请人公开的

“一表一方案”，符合相关规定。

二、申请人申请公开的“地上附着物确认签字表、补偿

资金到位证明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落实情况、被征地农民

社会保障等材料；征地范围内各被征收户的分户《调查结果

确认表》及分户《评估报告》等”资料，现逐一答复：

1．地上附着物确认签字表、征地范围内各被征收户的

分户《调查结果确认表》及分户《评估报告》：目前相关土

地现状调查工作正在进行，尚未形成相关方面的政府信息，

无法提供。

2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落实情况及被征地农民社会保

障等材料：按照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政府 2024 年 3 月 21 日印

发的《关于宝鸡市 2024 年度第四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

收社保承诺的报告》文件要求，已承诺待用地申请批准后即

刻办理，无法提供相关资料。

3．补偿资金到位证明：本次拆迁安置补偿资金由市港

务区管委会零余额账户直接拨付给农户，无资金到位证明材

料。

截至目前，被申请人已按法定程序发布了预征收公告和

安置补偿方案公告，并按要求将用地申请上报陕西省自然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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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厅审查，尚未取得省政府批复文件，并未发布土地征收公

告，与申请人所述征收公告已于 2024年4月30日发布不符。

综上，望复议机关查明案件事实，依法驳回复议申请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系本市陈仓区某镇某村民。2024 年

6 月 3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。

在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中申请公开内容为：1．上述项

目的征地批文及申报材料【包括：一书四方案（建设用地项

目呈报说明书、农用地转用方案、补充耕地方案、征收土地

方案、供地方案）、地上附着物确认签字表、补偿资金到位

证明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、土地利用现状图、勘测定界技

术报告书和勘测定界图、征地红线图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

费用落实情况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、项目、标准以及

费用筹集办法等】。2．征收范围内各被征收户的分户《调

查结果确认表》及分户《评估报告》。信息的指定提供方式，

纸面。获取信息方式，邮寄。6 月 3 日，顺丰快递反馈：您

的快件已由本人签收。6 月 25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了《告知书》。

6 月 28 日，通过中国邮政向申请人邮寄送达《告知书》。6

月 29 日，中国邮政反馈：您的快件已签收【本人签收，孙

某某】。

另查：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6 月 25 日作出的《告知书》，

内容为：“孙某某、雷某某、梁某某、席某某：您提交的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本机关于 2024 年 6 月 3 日收悉。经审查，

您申请公开的“港务大道建设项目征收红线图”属于公开范

围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

第二项规定，您可通过陈仓区人民政府网站征地拆迁栏目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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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该信息。经审查，您申请公开的征地批文及申报材料（‘一

书四方案’按照省自然资源厅最新规定变更为‘一表一方

案’）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、土地利用现状图、勘测定界

技术报告书等信息属于公开范围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规定，现予公开（见附

件）。经审查，您申请公开的地上附着物确认签字表、补偿

资金到位证明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落实情况、被征地农民

社会保障等材料；征收范围内各被征收户的分户《调查结果

确认表》及分户《评估报告》等资料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

局目前正在收集相关资料，暂时无法提供。如认为本告知书

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，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

法向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附件：1．申请

用地‘一表一方案’。”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申请人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

书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委托代理人代理手续、宅基地证明文件、

《信息公开申请表》、顺丰快递反馈单复印件。被申请人提

供的《行政复议答复书》《信息公开申请表》《告知书》、

申请用地“一表一方案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、土地利用现

状图、勘测定界技术报告，中国邮政快递邮件号复件件，中

国邮政快递反馈单复印件。本机关听取当事人意见录音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

三十六条规定，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

况分别作出答复：（一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，

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途径；（二）所申请公

开信息可以公开的，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，或者告知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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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途径和时间；（三）行政机关

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

说明理由；（四）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告知申请

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；（五）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

机关负责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；能够确定负责公

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，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

称、联系方式；（六）行政机关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作出答复、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，

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理；（七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属于工商、

不动产登记资料等信息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对信息的获取

有特别规定的，告知申请人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

办理。本案中，对于申请人申请公开“一书四方案”、土地

利用总体规划图、土地利用现状图、勘测定界技术报告，被

申请人的告知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规

定，并无不当。对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征地红线图，被申请

人告知已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，但未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

信息的具体方式、途径，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，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。

对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地上附着物确认签字表、补偿资金到

位证明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落实情况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

障等材料、征地范围内各被征收户的分户《调查结果确认表》

及分户《评估报告》，被申请人答复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正

在收集相关资料，暂时无法提供，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规定，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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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六条、

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一、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告知书》中对申请人信息公

开申请事项中一书四方案”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、土地利

用现状图、勘测定界技术报告的告知内容；

二、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对申请人信息公开

申请事项中的征地红线图、地上附着物确认签字表、补偿资

金到位证明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落实情况、被征地农民社

会保障等材料；征地范围内各被征收户的分户《调查结果确

认表》及分户《评估报告》作出答复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

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五日


